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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香港竞争法十周年：重点回顾与前瞻
 

 

 

2025 年迎来香港《竞争条例》（第 619 章）全面生效十周年，是香港竞争法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过去十年间，通过在

实践中构建大量判例，竞争事务委员会（竞委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监管机构，并与本港执法机构、中国（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乃至整个亚太其他竞争执法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负责香港电讯及广播行业竞争法事务（包

括并购审查）的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局）同期亦审查了电讯行业的多宗重要交易，并在必要情况下判处补救措施。 

近期执法案件持续围绕民生相关的行为、滥用公帑以及数字平台，这些皆是竞委会自 2021 年以来设定的核心工作重点。根

据其承诺，香港竞争法领域针对严重合谋行为（例如合谋定价、围标、瓜分市场）以及涉有三合会活动和贪污等多重因素交

织的复杂案件展开了大量调查。此类案件亦推动了竞委会与香港警务处及香港反贪机构廉政公署之间更紧密的跨部门合作，

彰显香港竞争执法的特色。 

在本简报中，我们将重点梳理 2025 年的部分最新发展动态，并回顾香港竞争法实施十周年的若干重大里程碑节点。 

2025 年的重要发展 

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竞委会强调其执法方针已发生策略性转变，即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执法模式，并根据从更广泛的渠道

得到的资料（包括经其他执法机构转介）开展调查。随着不再依赖以往倚重的公众投诉为情报来源，2025 年竞委会启动了多

宗兼具竞争问题与刑事元素的复杂案件。此外，本年度亦有若干在办案件取得进展或结案，进一步充实香港竞争法的判例体

系。 

本年度的重要进展包括： 

1. 突击搜查（包括住宅单位搜查）仍为竞委会调查涉嫌合谋行为的重要手段 

在本年度，竞委会继续致力打击与楼宇维修工程相关的合谋行为（尤其因 11月发生大埔宏福苑火灾惨剧，该行业近期再次受

到香港社会的重点关注）。相关公布调查包括： 

(a) 2025年 7月 8日，竞委会对 12个处所展开突击搜查，其中包括 7名人士的住所。该次行动涉及私人屋苑泳池维修保

养服务的涉嫌合谋行为（包括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以及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据指称，该合谋行为的

涉案合约总额逾 3,000 万港元。 

(b) 2025 年 8 月 5 日，竞委会对四个处所（包括涉案人士的私人住所）展开突击搜查，此次行动涉及九龙城区一处私人

屋苑的维修工程招标。竞委会指称，涉案顾问公司伙同工程承办商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合谋围标，甚至采取暴力手段

阻挠其他潜在投标人递交标书。这是竞委会与廉政公署第三次采取联合行动，体现了香港合谋案件的多面性和独特

性。 

(c) 2025 年 9 月 10 日，竞委会就一宗涉及全港共 25 个楼宇维修项目的围标案件，对 19 个处所展开突击搜查，涉案金

额估计逾 6 亿港元。竞委会指称，两个围标集团通过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包括投标价格）操纵相关投标程序。

竞委会延续一贯做法，于涉嫌参与合谋行为的工程承办商办公室及涉案人士住所执行搜查令。 

鉴于近期的大埔火灾事件，我们预计建筑基建行业、房地产及物业管理行业仍将是竞委会的执法重心。而这些行业目前亦在

竞委会在办案件中占相当比例。 

2. 中国移动香港收购香港宽频案的相关承诺 

香港的并购规管制度仅适用于涉及至少一名《电讯条例》（第 106 章）项下电讯传送者牌照持牌人的合并交易。2025 年 8 月

1 日，通讯局根据《竞争条例》第 60 条，接纳了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香港）就其公开收购香港宽频有限公司

（香港宽频）所提出的一系列承诺。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tc/content_1779/notice_of_acceptance_20508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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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移动香港与香港宽频各自在香港电讯市场的地位，相关承诺旨在解决因中国移动香港收购而引发的潜在竞争疑虑，

包括：(i) 纵向封锁风险（具体指中国移动香港可能限制竞争对手接达香港宽频的固定网络）；(ii) 歧视风险（特别是对中国

移动香港自身的流动及企业服务给予优惠待遇）；以及 (iii) 市场集中度（进一步增强在固定宽频及流动服务领域的支配地

位）。 

为缓解上述竞争疑虑，中国移动香港承诺以公平且合理的条款，让其他营运商接达楼宇内置电讯系统，并继续按现有条款向

流动网络营办商客户提供为期三年的流动基干服务（mobile backhaul services）。相关承诺亦要求中国移动香港每六个月向

通讯办提交书面合规报告。尽管这些承诺大致上与通讯局在 2019 年香港宽频/汇港电讯交易中接纳的承诺一致，但值得关注

的是，此次承诺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涵盖所有香港宽频拥有电讯系统的楼宇，而不仅限于如香港宽频/汇港电讯交易中双

方均拥有电讯系统的楼宇（即受合并影响的楼宇）。 

此案是通讯局第二宗接纳香港境内并购相关的承诺。首宗接纳承诺是 2019 年香港宽频/汇港电讯收购案。近期发生的中国移

动香港/香港宽频收购案表明，通讯局将继续以“行为承诺”作为解决竞争疑虑的手段，尤其是涉及潜在纵向封锁疑虑的情

况。 

3. 外卖平台 KeeTa 提交的相关承诺 

如我所最近一期简讯（参见此处）所述，竞委会宣布，中国外卖平台美团旗下的子公司 KeeTa 已同意修订其与合作餐厅所签

订协议中可能与《竞争条例》相抵触的若干条款。 

竞委会采用了与 2023 年 Foodpanda/户户送（Deliveroo）案相似的处理方式（参见此处及此处的我所往期简讯），识别出三

项可能违反《第一行为守则》的协议条文： 

(a) 向独家合作的餐厅收取较低的佣金率； 

(b) 限制合作餐厅只能与KeeTa独家合作，并对退出独家合作安排的餐厅施加惩罚；以及 

(c) 阻止合作餐厅在自家销售渠道或其他有竞争关系的外卖平台上向消费者提供较低的餐点价格。 

据背景资料显示，KeeTa 于 2023 年 5 月进入香港市场，起初仅提供有限服务。截至 2023 年 12 月，竞委会认定 KeeTa 的市

场份额已超过 10%。竞委会指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 KeeTa 在香港网上外卖送递市场相当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权势。

因此，竞委会担心这些条款可能会妨碍新成立或小型的平台进入市场或扩张业务，减少消费者的选择，并削弱市场竞争。 

为应对上述竞争关注，KeeTa 同意采取创新的两阶段承诺安排： 

• 第一阶段：KeeTa 将自愿修改与合作餐厅所订立的协议中的相关条文，以期让餐厅及消费者能够即时受惠。 

• 第二阶段： KeeTa 将同步根据《竞争条例》第 60 条向竞委会提出正式承诺。此承诺内容需通过竞委会拟接纳前的公

众咨询程序，并将完全反映第一阶段的自愿修改。一旦获接纳，相关修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可由竞委会根据《竞

争条例》确切执行，且竞委会不得就相关承诺所涵盖的合约条文启动或继续调查。 

竞委会对 KeeTa 在正式承诺前自愿修改合约条文的做法给予特别肯定（鉴于正式承诺所需的程序性手续耗时必然更长）。此

案为竞委会首次采取这种做法，彰显其务实态度，确保执法成效能尽早惠及顾客。 

竞委会将现有承诺延伸至 KeeTa 的协议，凸显了其在数字市场快速更迭的背景下维持竞争活力的积极响应。随着外卖服务成

为香港许多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竞委会已明确表示将密切关注该行业的发展动向，并将在必要时采取进一

步行动。 

4. 因不遵从竞委会调查权力而遭刑事定罪 

《竞争条例》就不遵从竞委会调查权力的行为订明了专门的刑事罪行。本年度，竞委会针对此类行为取得了一宗刑事定罪。 

2025 年 2 月 28 日，香港工商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香港工商）的一名雇员因违反《竞争条例》第 53(1)(a)条，被裁定处置及

隐藏文件罪名成立。在针对清洁服务合谋案的现场行动中，该名雇员试图删除可能与调查相关的五份文件及多个电脑链接。

该名雇员被判入狱两个月，并获准保释等候上诉。根据《竞争条例》的规定，销毁或捏改文件均属犯罪行为，一经定罪最高

可被判处罚款 100 万港元及监禁 2 年。 

竞委会将上述案件转交警方处理，凸显其通过刑事法律程序对涉案人士执行调查权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警方决定提出检

控，以及裁判官选择判处监禁刑罚（而非较轻的处罚，如罚款），均显示妨碍调查的行为的严重性。企业应确保向员工提供

清晰明确的指引及培训，让他们了解如何应对竞委会行使权力的情况，包括保存文件及严格遵从任何强制通知。 

5. 清洁服务合谋案结案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media/foaam1gj/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issue-22.pdf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importedcontent/competition-regulatory-newsletter-european-commission-adopts-new-horizontal-block-exemption-regulations-and-guidelines/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importedcontent/competition-regulatory-newsletter-advocate-general-kokott-proposes-that-european-court-of-justice-uphold-google-shopping-fine/


 

3 

2025 年 1 月 20 日，竞争事务审裁处（审裁处）裁令民顺清洁有限公司（民顺）及其董事郑学权先生须合共支付 1,131 万港

元罚款，为这场始于 2021 年 12 月的法律程序画上句号。此前，审裁处于 2024 年 12 月另有裁令香港工商及其董事须支付合

共 1,098 万港元罚款。香港工商及民顺均被裁令支付竞委会的调查及法律费用。所有涉案方均承认，其曾于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在香港房屋委员会的清洁服务招标过程中从事合谋定价行为，违反《第一行为守则》的责任。 

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包括合共 2,229 万港元的罚款，以及三名人士被取消董事资格 24 个月。审裁处在厘定罚款时考虑多个加

重处罚因素，例如违反提交给香港房屋委员会的不合谋投标确认书（加罚 25%），以及香港工商的雇员妨碍竞委会的调查工

作（如上所述，加罚 50%）。由于民顺在相对较早阶段（即任何证人陈述书提交前）便承认法律责任，因此获得 15%的合作

扣减率，而香港工商在确定审讯日期后才承认法律责任，因此获得较低的 9%合作扣减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名股东身份

的董事须为其公司支付罚款提供担保，审裁处向该三名人士各处以 1 万港元的名义罚款。 

6. 审裁处在旅游景点门票合谋案中对 Prudential Hotel (BVI) Limited 处以罚款 

2025 年 3 月 25 日，审裁处裁定 Prudential Hotel (BVI) Limited (Prudential)促成锦伦及 Tink Labs 两间旅游服务供应商进行

合谋定价，违反了《第一行为守则》。该案涉及操纵在香港多家酒店内销售的旅游景点门票的价格。该案背景资料显示，七

家酒店经营者在调查非常初期阶段便配合调查工作，并于 2021 年收到《违章通知书》，而该案另外两名被告（锦伦及德厚

投资，后者以海景嘉福洲际酒店名义经营）于 2022年与竞委会达成和解，分别同意支付 417.7万港元和 160 万港元罚款。竞

委会原拟向审裁处申请对 Prudential 处以 125 万港元罚款，但 Prudential 对该金额提出异议，认为罚款金额应大幅降至 10.4

万港元。审裁处支持 Prudential 的立场，指 Prudential 在不足一年的违规期间仅从锦伦售票柜台收取每月 171,290 港元的许

可费，且未从票务销售中获得任何直接收入。该裁决对审裁处厘定罚款的方法提供了重要指引，特别是区分主要合谋参与者

及促成者方面，这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执法及和解策略。 

2025 年 2 月，审裁处亦审理了竞委会对其余答辩人（Harbour Plaza 8 Degrees Limited 及海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出的检

控案件，但尚未作出裁决。 

十年筑基 – 多宗“首例”案件      

竞委会在首个十年里创下多个重要里程碑，包括多宗“首例”案件：首个集体豁免命令、首宗围标案件、首个取消董事资格

令、首宗合谋案件和解及首宗《第二行为守则》案等，塑造了香港竞争法的整体格局。 

 

迈向 2026 年 

2026年值得关注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是竞委会将对班轮航运公司船舶共用协议的集体豁免命令进行检讨，而该命令将于2026

年 8月届满。竞委会已就此展开公众咨询，以助评估自 2022年以来在市场发展下，集体豁免是否仍属恰当，特别是船舶共用

协议是否仍符合《竞争条例》附表 1 第 1 条的经济效率豁除。 

展望未来，竞委会的执法方针预计将保持一致，持续以 2021 年确立的执法重点为基础，并加强跨部门及跨区域的合作关

系。随着竞委会完成本年度启动的各项调查，预计 2026 年入禀审裁处的案件数量将会增加，审裁处作出的裁决亦将相应增

多，包括竞委会首宗《第二行为守则》案（林德医疗气体案），以及美联物业代理有限公司就竞委会拒绝其宽待申请的决定

而提出的司法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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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 

T: + 852 2901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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